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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年9月25日 課程規劃委員會通過

一、依據
為討論相關教學與課程事宜，康寧大學餐飲管理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依據《康寧大學課程規劃委員會組織章程》第七條規定，訂定《餐飲管理學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》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，作為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之運作依據。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
二、召開
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；必要時，得召開臨時會。
本會由系主任負責召開；本會成員二人以上請求時，系主任亦應予召開。

三、權限
    本會權限如下：
（1） 制訂、檢討和修正本系整體課程規劃；
（二）制訂和修正本系相關課程之重要規範；
（三）認定畢業門檻並審查學分承認和抵免；
（四）審核本系專兼任教師之開課申請；
（五）協調與安排本系專兼任教師開課時間；
（六）蒐集和分析本系課程實施之意見回饋；
（七）持續檢討和落實本系課程之改善措施；
（八）規劃與執行教學品保工作；
（九）其它有關本系教學與課程之重要事項。

四、成員與列席
本會置三至五人，由本系專任教師中遴選。系主任為當然主席。 
系主任得視會議議題討論需要邀請學生、家長、校友或校內外產官學界相關人員列席報告或陳述意見。

五、提案、開議與議決
本會由主席負責提案。個別委員之提案，應於本會召開前一星期提出，並有本系專任教師一人以上之連署。
本會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（含）以上出席，始得開議。
本會須有全體出席委員二分之一（含）以上之同意，方得決議。

六、記錄
課程規劃委員會應備書面紀錄，記載開會日期、地點、出（列）席人員、議題、討論與決議之要點；必要時，得錄音或逐字記錄。

七、生效
本要點經本會決議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